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吳委員宗憲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90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2-49）

吳委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國軍持恆落實心衛教育、敏感度訓練，並在各級幹部共同努力下，推展心理輔導工作，以三級防處架構為核心、行政建制組織及家庭支持系統為支撐，輔以鏈結民間輔導資源，並依有效輔導分工原則，結合國軍精神醫療體系，建構環環相扣之心理健康安全網；同時透過強化心輔人員專業訓練及基層幹部初級防處知能，提升二、三級專業輔導品質，著重第一線「發掘掌握、協力輔導」等預防效能，共同致力官兵心理健康照護工作。

二、然自殺成因錯綜複雜，非單一原因足以解釋，其複合性風險因子包含家庭成因、精神疾病、人格特質、重大生理疾病等，極端行為的背後，多與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在各種生活環境遭遇、累積的不如意、孤單、挫敗、壓力等事件，所造成的偏頗價值觀息息相關；「人命關天、生命無價」，對於每一自殺案件，官兵同袍都深感遺憾與不捨。因此，為健全心輔工作推展，就現國軍「三級防處機制」、「心輔人力現員比」、「強化基層幹部輔導知能」及「引進民間輔導資源」等4項實施說明：

(一)國軍三級防處機制：

1.初級發掘預防：由營、連、排、班級（含比照）基層領導幹部負責第一線工作，在單位主官指導下，藉由教育推廣、生活觀察、量表施測、輔導人派遣、家屬（重要他人）聯繫及危險處所（物品）管制等作為，教育官兵「人人都是珍愛生命守門人」，期能藉由「1問2應3轉介」步驟，及早發掘心緒不穩或具自殺傾向官兵，主動陪伴關懷及轉介心理衛生中心（以下簡稱心衛中心）或醫療院所，協助處理心理困擾，促進官兵身心健康。

2.二級專業輔導：由各級心衛中心心輔人員（官、士、員）負責輔導工作，受理所屬及支援單位轉介個案或個別求助官兵，並提供幹部教育諮詢及個案輔導與轉介；另透由一級督導一級、巡迴宣教與實務工作輔訪等方式，主動鏈結官兵「家庭支持系統」、「部隊建制組織」及「民間（社區）輔導、社會福利機構」，形成環環相扣之心理健康照護體系，有效支援各級單位心輔工作。

3.三級醫療處遇：由國軍桃園、臺中、高雄、花蓮等總醫院編設之各「地區心衛中心」負責心理諮商工作，金門、馬祖、澎湖等外（離）島地區，由陸軍各防衛指揮部「心衛中心」兼任，轉介個案至各國軍醫院實施心理諮商，以及負責轉介醫療診治前、後之輔導作為；藉由專業心輔人員或身心（精神）科醫師，進行危機處理與密集輔導，共同擬訂個案輔導計畫，發揮醫療與心理重建之功能。

(二)國軍心輔人力現員比：

1.國軍心輔人力編設基準係由各軍司令（指揮）部及相關聯參，依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家學者之建議，考量軍隊生活特性，經研討後訂定為1：500人，並納入「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編修；迄113年4月30日止，心輔人力現員395員，編現比84.9%，心輔人員與國軍官兵（約16萬人）之現員比為1：405人，符合「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教則」規定。

2.為補充心輔人力，除持續運用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社工系畢業軍官外，業將「國軍心理輔導幹部儲訓研習班」重點培育課程（131小時），納入113年國軍基層政戰實務工作講習班，透由專業課程教育及合格簽證，使未來政戰學院畢業初任軍官（含ROTC畢業生），均符合心輔官選用資格，以廣儲心輔量能。

(三)強化基層幹部輔導知能：

1.辦理基層巡迴教育：在新興科技與網路發展的趨勢下，社會問題與心理壓力更加多元、複雜，年經族群較容易受影響，國防部針對義務役入營服役，先期強化基層部隊發掘預防及協處知能，112年起辦理「心輔列車走入基層巡迴教育」，結合主計、法務、監察、保防等各聯參專業領域，並將近期案例納入授課內容，使基層班、排、連、營級幹部及協助執行初級防處工作之官兵，熟稔珍愛生命（一聽、二靜、三肯定）及守門人技巧（一問、二應、三轉介），期有效發掘危安徵候官兵，發揮「吹哨者」精神，主動回報風險警訊，提升防處效能，並落實推廣心理健康促進，建立自助及助人正確觀念，112年已辦理781場次，計6萬3,495人次。

2.鏈結自殺防治中心：鏈結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之「國軍自殺防治中心」，自113年3月5日至11月20日以自殺防治（含同理心與敏感度訓練）、認識精神疾病及壓力調適等主題，至各部隊實施巡迴宣教，規劃辦理82場次，期提升自殺防治效能，增進官兵心理健康。

3.落實個案研討與評估：要求各聯兵旅、群級（含比照）定期召開「輔導知能研討會議」及「安全座談」，實施複式評估及管制；適時鏈結人事、訓練、保防、監察、法制、軍醫及主計等相關業管人員與會，整合專業資源，串聯危安徵候警訊，共同評估風險、研討輔導措施，並運用國防部令頒「國軍模擬重大危安事件防處作為彙編」，針對經濟、感情、適應及家庭等問題類型，區分自殺案例、成因研析暨防處作為，協助基層幹部掌握具關懷需求官兵，以提供適切輔導措施。

(四)引進民間輔導資源：

1.除國軍各級醫院及地區心衛中心可提供專業心輔量能，為充實輔導資源網絡及多元管道，國防部自107年起推動「鏈結民間輔導資源方案」，113年與116所衛生福利部立案登記之民間專業諮商機構合作，官兵可透過二級專業輔導轉介後，由公費支出諮商費用，考量個人需求及隱私，選擇簽約合作之民間機構實施諮商，統計107至112年共轉介輔導4,163人次。

2.透由各項會議、宣教時機，宣導衛福部「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15至30歲免費3次諮商服務」、「社會福利服務中心（156處）」及「社區心理衛生中心（48處）」等社會安全網政策資訊，並主動協助需求官兵鏈結相關輔導資源，形成環環相扣之心理健康安全網。

三、未來將持續以三級防處機制，透過組織功能、輔導晤談、綿密家屬聯繫、心衛教育及鏈結民間輔導資源等作為，加強基層幹部初級防處訓練，提升徵候發掘敏感度及危安應處能力，落實心輔人員專業訓練，同時持恆推廣心理健康專案宣導活動，教育官兵珍愛生命與建立自助、助人之正確觀念，期有效提升心理輔導工作效能。

（二）行政院函送吳委員宗憲就113年4月4日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開錯刀事件，及該院不只一次發生嚴重醫療疏失等情事，擔心長此以往恐引發民眾對公家醫療安全之疑慮，亦影響對醫院之信任，爰要求衛生福利部就手術安全把關執行流程進行檢討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90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2-48）

吳委員就113年4月4日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開錯刀事件，及該院不只一次發生嚴重醫療疏失等情，擔心長此以往恐引發民眾對公家醫療安全之疑慮，亦影響對醫院之信任，爰要求衛福部就手術安全把關執行流程進行檢討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113年4月4日高雄市立民生醫院發生之手術病人安全事件，本部已依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第35條規定，於113年4月11日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於同日通知該院補通報重大醫療事故事件。

二、目前該事件之專案調查刻正進行中，本部將於該件醫療事故專案調查結束後，公布調查報告，期加強手術安全，以避免重大醫療事故事件重複發生。
（三）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危老重建時程獎勵不應落日或退場，建議增訂重建後建築物依地質參數取得耐震標章或通過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得為危老容積獎勵項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90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2-50）

鍾委員就危老重建時程獎勵不應落日或退場、建議增訂重建後建築物依地質參數取得耐震標章或通過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得為危老容積獎勵項目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危老時程獎勵逐年遞減1節，本部於109年5月6日將原時程獎勵期限放寬延長並採逐年遞減（第4年獎勵8%，第5年獎勵6%，第6年獎勵4%，第7年獎勵2%，第8年獎勵1%），另為鼓勵民眾以較合理的基地面積申請重建，提高重建效益，同時新增規模獎勵以銜接時程獎勵，即危老重建基地面積達200平方公尺者，給予基準容積2%獎勵，每增加100平方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0.5%獎勵。所詢危老重建時程獎勵不應落日或退場1節，依上開規定，時程獎勵114年5月11日屆期後，尚有規模獎勵得予申請。

二、有關建議依地質貫入-N 值條件，規定取得耐震建築標章或通過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給予獎勵1節，查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考量我國地震頻繁，為鼓勵重建後建築物提升耐震能力，已明定依取得耐震設計標章或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結構安全性能等級之獎勵項目，最高可申請10%獎勵額度。

（四）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桃園市次醫療區域劃分，研議修正為三區，以改善桃園市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院臺專字第113000619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3-53）

萬委員就桃園市次醫療區域劃分，研議修正為三區，以改善桃園市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為檢討次醫療區域劃分，本部已徵詢全國地方政府衛生局意見，於113年4月24日邀請建議重劃次醫療區域之地方政府衛生局開會討論，依會議決議研擬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第6條附表修正草案，並於113年5月15日完成修正草案預告，修正草案將桃園市由現行2個次醫療區域劃分為3個，分別為桃園次醫療區域（蘆竹、桃園、龜山）、中壢次醫療區域（大園、觀音、中壢、新屋、楊梅）、及八德次醫療區域（八德、平鎮、大溪、龍潭、復興）。

（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仁就原住民族長期面臨福利資源資訊及社會資源整合不足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院臺專字第113000619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3-52）

黃委員就原住民族長期面臨福利資源資訊及社會資源整合不足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原民會113年度推動「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下稱原家中心實施計畫）」截至113年4月底止，於全國設置66處（其中原住民族地區54處、都市地區12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下稱原家中心），僱用原住民族社工人力223名，推動服務項目包含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宣導及專題講座、推展志願服務等，以建構社區（部落）跨體系、跨專業福利服務合作模式，發展符合文化敏感度之專業社工服務。

二、依原民會原家中心實施計畫，設置標準如下：

(一)原住民族地區：

1.設置標準：以原住民族地區之55鄉（鎮、市、區）範圍優先補助設置，原則每一鄉（鎮、市、區）得補助設置1個中心，惟如該服務轄區之原住民族人口數未達1,000人，得與鄰近鄉（鎮、市、區）合併設置原住民族地區型原家中心。

2.設置級距：

(1)第1級：原家中心服務轄區原住民族人口數未達5,000人者，列為第1級，補助配置3名社工員，每中心至少應聘僱2名社工員。

(2)第2級：原家中心服務轄區原住民族人口數已達5,000人以上者，列為第2級，補助配置4名社工員，每中心至少應聘僱2名社工員。

(二)都市地區原住民族：

1.設置標準：

(1)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或縣（市）者：居住於都市地區之原住民族人口數達4,500人以上，且經評估確有實際需求得申請設置。

(2)未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或縣（市）者：原住民族人口數達8,000人以上，且經評估確有實際需求得申請設置。

(3)上開服務轄區之原住民族人口數達2萬5,000人以上，且經評估確有實際需求者，得申請設置第2個原家中心。

2.設置級距：原家中心設置於都會區者列為第1級，補助配置3名社工員，每中心至少應聘僱2名社工員。

三、另原家中心業經行政院於113年5月15日核定納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並將自114年度服務轉型，將原家中心定位為原住民族部落的社福中心，參照社福中心服務部落的原住民族脆弱家庭之運作機制外，並與民間團體合作，以個案、團體或社區工作及宣導等模式提供原住民族社會福利相關支持與支援等適切服務，以解決過去實務容易發生社福中心與原家中心共同服務但主責或協力單位不易釐清，而有服務資訊難以整合之情形。

四、至有關人力配置部分將依所轄服務人數及範圍作為配置指標，以目前業核定進用223名社工人員為原則，並新增全國共33名社工督導，至後續將依各原家中心實際運作情形及服務量能，再評估調整原家中心設置站數及工作人力之必要性，納入下（第三）期強化社會安全網或相關計畫辦理。



